附件：
长城执法专项督察对照检查表
（适用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
	督察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长城段落认定与公布

(10分)
	核定公布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0分
	国家文物局已认定的长城段落，自认定之日起1年内，由省级人民政府依法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分)

	
	
	
	公布文件已依法在政府网站等渠道公开。(2分)

	长城“四有”等基础工作

（35分）
	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10分
	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本行政区域内长城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8分)

	
	
	
	划定文件依法予以公布。(1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将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报国家文物局备案。（1分）

	
	设置长城保护标志
	7分
	省级人民政府在长城沿线的交通路口和其他需要提示公众的地段设立长城保护标志情况。(6分)

	
	
	
	长城保护标志载明长城段落名称、修筑年代、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保护机构情况。(1分)

	
	设立长城保护机构和长城保护员
	10分
	省级人民政府为辖区内长城段落确定保护机构情况。(4分)

	
	
	
	地处偏远、没有利用单位的长城段落聘请长城保护员情况。(4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部署《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情况。（2分）

	
	建立长城档案
	3分
	省级人民政府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长城档案。(2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将长城档案报国家文物局备案。(1分)

	
	省级长城保护规划编制情况
	5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启动省级长城保护规划编制。（2分）

	
	
	
	省级长城保护规划编制推进情况。（2分）

	
	
	
	编制出版省级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分）

	长城监管与执法常态化机制

(40分)
	长城监督管理
	13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对长城保护机构的履职监管情况。（3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对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的监管、备案与旅游容量指标核定情况。（3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对长城修缮及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工程建设监管情况。(7分)

	
	长城执法
巡查
	10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部署《长城执法巡查办法》情况。（2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实地检查情况。（4分）

	
	
	
	长城执法专项督察部署与省级自查情况。（4分）

	
	长城案件查处
	15分
	国家文物局督办案件落实情况。（3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上报长城违法犯罪案件情况。（5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督办长城文物违法犯罪案件情况。(5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与公安机关建立执法联动机制情况。(2分)

	
	长城宣传普法
	2分
	省级文物主管部门（执法机构）主动开展长城保护宣传与普法宣传情况。(2分)

	政府保护责任

(15分)
	领导责任
	10分
	省级人民政府专题研究长城保护情况。(4分)

	
	
	
	省级人民政府出台长城保护地方性法规，或就长城保护出台专门政策性文件情况。(5分)

	
	
	
	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并落实长城保护奖励制度情况。(1分)

	
	经费保障
	3分
	省级人民政府将长城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情况。(2分)

	
	
	
	长城执法巡查经费、长城保护员经费纳入长城保护经费情况。(1分)

	
	责任追究
	2分
	长城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及实施情况。(2分)

	备注
	存在下列情况的，酌情加减分：

1.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实地参加长城执法专项督察的，酌情加分；
2. 组织开展省际联合巡查或省内交叉检查的，酌情加分；

3. 每发现瞒报一起长城违法犯罪案件，酌情扣分。


